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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

分析”中关于公司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部分内容。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85元（含税）。截至2023年末，公司总股本51,812,140股，以此为基数

计算，预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人民币14,766,459.90元（含税），公司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

送红股。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

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

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 
菱电电控 688667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龚本新 刘文娟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清水路特

8号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清水路特8

号 

电话 027-81822580 027-81822580 

电子信箱 ir@lincontrol.com ir@lincontrol.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1、主要业务 

公司提供发动机管理系统、纯电动汽车动力电子控制系统以及混合动力汽车动力电子控制系

统、车联网产品 T-BOX 以及相关的技术开发及标定服务。 

2、主要产品 

公司提供发动机管理系统、纯电动汽车动力电子控制系统以及混合动力汽车动力电子控制系

统三大系列产品以及相关的设计开发及标定服务和汽油车 4G 版本的 T-BOX。公司的发动机管理

系统按照使用燃料的不同分为汽油 EMS 和两用燃料 EMS，按照车型与软件平台的不同分为汽车

EMS 与摩托车 EMS；纯电动汽车动力电子控制系统包括 VCU、MCU 及多合一控制器；混合动力

汽车的动力电子控制系统包括 EMS、MCU、GCU、VCU、HECU。 

各主要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 产品构成 产品示意图 主要用途 

发动机

管理系

统 

汽油 EMS、混合

动力 EMS 包括： 

1、ECU； 

2、电喷件： 

①传感器，包括

曲轴、凸轮轴位

置传感器、冷却

液温度传感器、

进气温度压力传

感器、前后氧传

感器、爆震传感

器，国六车型还  

以 ECU 为控制中

心，通过各类传感

器检测发动机的工

作参数，并根据控

制策略及标定参

数，精确地控制燃

油喷射量、喷射时

间、点火提前角等，

使发动机运行在最

佳状态。该产品用

于控制轻型汽油

车；混合动力 EMS



产品 产品构成 产品示意图 主要用途 

包 括 排 温 传 感

器、压差传感器； 

②执行器，包括

油轨总成、节气

门总成、点火线

圈和碳罐电磁阀 

汽油 EMS\混合动力 EMS 用于混合动力汽

车。 

两用燃料（汽油、

CNG）汽车 EMS

包括： 

1、ECU； 

2、电喷件： 

①汽油部分传感

器 和 执 行 器 同

上； 

②燃气部分包括

减压阀总成、燃

气喷轨总成  

两用燃料发动机管理系统 

以 ECU 为控制中

心，通过各类传感

器检测发动机的工

作参数，根据控制

策略及标定参数，

精确地对喷油/喷

气、点火、排温、

排放等进行控制，

并可以根据工况自

由切换燃料，针对

汽油/天然气不同的

燃烧特性分别控

制。该产品用于控

制两用燃料汽车。 

摩托车 EMS 包

括： 

1、ECU； 

2、电喷件： 

①传感器，包括

水温传感器或缸

温传感器、氧传

感器、进气温度

压力及节气门位

置传感集成在节

气门上； 

②执行器，包括

点火线圈、进气

管总成和节气门

体 

 

摩托车发动机管理系统 

以 ECU 为控制中

心，通过各类传感

器检测发动机的工

作参数，并根据控

制策略及标定参

数，精确地控制燃

油喷射量、喷射时

间、点火提前角等，

使发动机运行在最

佳状态。该产品用

于控制摩托车。 



产品 产品构成 产品示意图 主要用途 

纯电动

汽车动

力电子

控制系

统/混合

动力汽

车动力

电子控

制系统 

电机控制器/发电

机控制器 

 

1、纯电动车电机控

制器负责将直流电

转为交流电并通过

升降频率控制电机

的转速。本公司研

发的纯电动车电机

控制器分直流无刷

电机控制器和永磁

同步电机控制器两

类； 

2、混合动力汽车中

除了 P0 结构使用

BSG 电机、P1 结构

使用 ISG 电机，其

余电机控制器与纯

电动车电机控制器

一致，一般为永磁

同步电机控制器； 

3、混合动力发电机

控制器，控制发动

机动能转化为电能

过程，工作原理与

电机控制器类似。 

整车控制器 

整车控制器整车控制器

 

1、电动车整车控制

器具备整车高压能

量管理和分配功

能、充电状态监控

功能、网络管理和

监控功能、整车故

障诊断功能、制动

能量回收功能等； 

2、混合动力汽车整

车控制器与纯电动

车整车控制器功能

类似，其管理模块

包括 EMS、GCU、

TCU 等纯电动车不

涉及的模块。 



产品 产品构成 产品示意图 主要用途 

T-BOX 

 

满足新能源国标

GB/T32960 和重型

国六国标 GB17691

的要求，可适配新

能源汽车和重型

车；配合开发的监

控平台，可实现车

辆的远程升级、远

程控制、远程锁车、

远程诊断等，可适

配市场上所有车

型。 

电机电控 

二合一 

 

主要应用于纯电动

汽车，省去了三相

线且电控电机共壳

体，共水道降低了

硬件成本和减少了

产品重量。软件采

用传统 ECU 开发模

式，符合 AUTOSAR

架构。 

HECU 

 

应用于混合动力汽

车，集成 ECU、

VCU，使单个控制

器具备发动机控制

和整车控制功能，

减少车辆控制器数

量，降低成本，软

件 设 计 符 合

AUTOSAR 架构。 

四合一电机控制

器 

 

主要应用于纯电动

汽车，匹配永磁同

步驱动电机和永磁

同步发电机，包含

MCU、PDU、DCDC

和 OBC（可选配）。

该 产 品 减 少 了

MCU 和 PDU 之间

的线束连接，壳体

集成，减轻整体重

量。软件采用传统



产品 产品构成 产品示意图 主要用途 

ECU 开发模式，符

合 AUTOSAR 架构 

PCU 

 

双电机控制应用于

混合动力汽车（含

增程电动汽车），匹

配永磁同步驱动电

机、永磁同步发电

机，软件采用传统

ECU 开发模式，符

合 AUTOSAR 架

构。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公司的收入主要来自新车型匹配开发阶段的技术服务收入以及新车型匹配开发成功后电控系

统的销售收入。 

A、技术服务收入 

整车厂每款新车型均需要电控系统的匹配开发。在国五排放期间，公司尚处于产品推广验证

期，因此在新车型的匹配开发阶段，本公司少量收取甚至不收取技术服务费。随着公司技术实力

和市场口碑的不断增强，从国六车型开始，本公司在部分车型的匹配开发阶段收取技术服务费。 

B、产品销售收入 

报告期内，汽油车电控系统产品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除了汽油机 EMS 产品，公司还销售

纯电动车 VCU、MCU、电机电控二合一、多合一控制器、混合动力汽车 EMS 和 T-BOX 等产品。 

C、技术服务与产品销售的关系 

公司技术开发服务即为客户新车型提供“标定”服务。车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ECU 需要根据

事先存入的参数对车辆的动力系统进行控制，因此标定过程是 EMS 产品能够实现其功能的前提，

是 EMS 产品实现销售之前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 

（2）销售模式 

本公司 EMS 的开发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公司首先负责发动机厂商某款发动机电控系统的匹配

开发，开发成功后的发动机供应整车厂后，本公司对整车厂的具体车型再进行整车标定；另一种

是公司直接对整车厂选用的发动机及整车进行标定。公司技术服务收入的确认时点是公司在完成

整个项目标定后向客户出具项目结题报告，待客户进行会签确认后公司确认相关技术服务收入。 

（3）采购模式 

公司产品生产过程中，ECU/VCU/MCU/GCU/T-BOX 等相关硬件由公司自主设计、生产和组

装，其使用的芯片、电子元器件、功率器件等原材料，由公司向外部供应商采购。生产出 ECU 等

核心部件之后组成成套电控系统所需的配套零部件——各类传感器、电子节气门、点火线圈、喷

油器等，由公司向外部供应商采购。2022 年公司购买了减压阀生产线，开始生产两用原料 EMS

系统中的减压阀产品，截至 2023 年末，公司购买的低压喷油器生产线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后续

公司将自行生产喷油器产品。 

（4）生产模式 



公司根据客户的订单组织生产，整车厂一般当月下达次月的订单，并同时下达未来 2 个月的

预测计划，本公司根据订单量加上需要保持的安全库存量减去已有的库存数来下达本月的采购量

和生产量，同时将订单预测计划发给各供应商做好备货计划。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公司为汽车动力电子控制系统提供商，主营业务包括汽车发动机管理系统、纯电动汽车动力

电子控制系统、混合动力汽车动力电子控制系统以及智能网联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

务。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属的行业

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分类代码：C39）。 

（1）行业的发展阶段 

公司 EMS 主要应用于传统燃油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市场，公司 MCU\GCU\VCU\PCU 等电动

化产品主要应用在纯电动化汽车和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汽车市场。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统计，

2023 年，我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 3,016.1 万辆和 3,009.4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 958.7

万辆和 949.5 万辆。公司产品应用市场空间巨大。 

汽车电控系统作为影响整车油耗、排放、驾驶性能和动力性能四个方面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其中油耗指标和排放指标为国家强制性要求，达不到规定指标就无法通过型式检验并申请公告，

也就无法生产与销售。因此，电控技术的发展一直受到排放标准和油耗标准的决定性影响。 

2016 年 12 月 23 日颁布的《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即国六

排放法规）要求 II 型实验：实际行驶污染物排放试验（RDE（Real Drive Emission）测试）于 2023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2021 年 2 月 20 日颁布的《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GB19578-2021》标准规

定燃料消耗量采用 WLTC 工况进行测定，而之前测试采用 NEDC 工况，该标准规定新申请型式批

准的车型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对已获得型式批准的车型，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

实施。2023 年 7 月 28 日颁布的《轻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公开征求意见，提出第四阶段

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测试工况为 WLTC 工况，单车限值将在三阶段的基础上，降低 10%作为四

阶段的单车限值要求；企业平均以传统燃油车油耗至少降低 15%，结合一定的新能源比例，提出

在三阶段的基础上，2026 年总体降低 21.8%、2030 年总体降低 37%。《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

线图 2.0》指出，传统能源乘用车新车百公里油耗 2025/2030/2035 年目标为 5.6/4.8/4L。油耗和排

放指标不断趋严的背景下，电控系统正朝着绿色低碳和节能减排的技术发展。随着发动机技术发

展逼近极限，燃油车的油耗下降趋缓，政策压力逐步显现。预计未来单独使用内燃机驱动的车辆

将越来越难以满足后续的油耗法规要求。油耗标准的不断趋严促使汽车动力从内燃机转向由内燃

机与电机的有效组合或纯电机来承担驱动任务，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

方向。根据汽车行业协会数据统计，2023 年我国插电混合动力汽车产销 287.7 万辆和 280.4 万辆，

分别同比增长 81.2%和 84.7%，我国纯电动汽车分别实现产销 670.4 万辆和 668.5 万辆，分别同比

增长 22.6%和 24.6%；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迎来爆发式增长。2023 年新能源汽车市占率达



31.6%，高速发展的新能源汽车意味着我国汽车产品结构由传统内燃机占绝对主要的格局进入诸

多技术并存的动力多元化时代。 

面对汽车行业百年未有之变局，公司在保持商用车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坚持客户乘用车化、

产品电动化的发展战略，始终坚持研发投入，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含股权激励）16,410.67 万

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16.36%。在 EMS 领域，公司主要竞争对手为博世及其子公司联合电子为

代表的外资。报告期内，公司 EMS 产品在乘用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在理想、江淮等乘用车

客户装车落地。后续，公司将持续研发投入提升技术水平和利用灵活快捷的服务以期待在乘用车

领域扩大市场份额，打破外资的垄断。在电动化产品领域，公司主要竞争对手为华为、汇川技术、

精进电动、阳光电源、英博尔、蓝海华腾等多家国内涉及电驱电控公司。报告期内，公司电动化

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10,254.39 万，同比增长 198.43%。未来，公司将持续在电动化领域投入资源，

充分利用公司在 EMS 领域建立的客户优势持续拓展公司电动化产品的应用。 

（2）基本特点 

A、发动机电控系统进入行业技术壁垒高、产业周期化长 

汽车动力电子控制系统行业属于技术高度密集型行业，EMS 技术积累和进步以及产业化的实

现需要长期大量的人力及资金的投入。EMS 是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中变量最多、难度最大的控制系

统，在技术上具高度复杂性。发动机管理系统是多变量、多目标折衷优化、且边界条件多变的控

制系统，导致控制程序非常复杂，且其参数之间互相影响，调整某一模块的控制参数往往会影响

其他模块的控制参数，大大增加电子控制系统的设计难度。除此之外，系统中的输入参数与输出

目标之间缺乏之间的控制逻辑关系，需要建立中间变量来实现控制目标。上述特性造成 EMS 系

统在技术上的困难。同时，EMS 作为发动机系统和汽车中的核心部件，是影响汽车四个主要性能

指标（油耗、排放、动力性能与驾驶性能）的关键因素之一。整车厂对 EMS 供应商的选择往往非

常慎重，一般都希望 EMS 厂商有类似产品先在别的整车厂大规模使用验证后再采用，采用的时候

往往先在一款车型上试用，经大量验证确认没有故障后才在其它车型上大规模推广。 

汽车电控系统属于风险较大的长期投资。EMS 的技术壁垒决定了 EMS 能否研发成功具有高

度不确定性。同时，EMS 的技术特点和产业化特点决定了 EMS 从研发到大规模产业化的周期非

常漫长。软件平台、软硬件设计及控制策略积累与调试都需要耗费研发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软件平台需要持续升级满足汽车发动机技术的进步以及油耗不断降低、排放标准越来越严格的强

制性法规要求。在产业化阶段，需要对发动机进行基础参数标定，对整车进行排放标定、OBD 标

定、完成“三高”试验、驾驶性标定，并经工信部型式核准和生态环境部公告后方能生产和销售，

整个标定过程需要较长时间。 

较高的技术难度和较长的产业化周期导致汽车发动机控制系统玩家较少。从全世界范围来看，

能够掌握 EMS 技术与混合动力控制的也仅有德国博世、德国大陆、日本电装、德尔福等少数几家

跨国公司。国内市场同样被上述企业所占据，其中博世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市场处于一家独大的地

位。 



B、生态环境部公告核准形式了 EMS 厂商与整车厂稳定的供应关系 

在我国，一款机动车的投产上市需要经过工信部和生态环境部两个部门的核准，工信部负责

车辆的型式核准，生态环境部则通过制定排放标准和耗能标准、对机动车和发动机及污染物控制

装置予以公告核准。电控系统厂家在公告中会体现为 ECU、OBD 的生产厂商。一旦公告核准就

形成法定的供求关系，如更换电控系统厂家，该车型需要重新开发标定，经国家指定的检测机构

检测通过后由生态环境部再次公告核准，因此，公告核准锁定了电控系统厂商与整车厂稳定的供

应关系。 

C、排放标准和油耗标准不断趋严促使汽车电控系统不断朝节能减排方向发展 

汽车电控系统是整车的油耗、排放、驾驶性能和动力性能四个方面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其中

油耗指标和排放指标为国家强制性要求，达不到规定指标就无法通过型式检验并申请公告，也就

无法生产与销售。因此，排放标准和油耗标准对汽车电控系统的技术发展方向及未来演变起到决

定性的作用。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即国六排放法规）要求 II 型实验：

实际行驶污染物排放试验（RDE（Real Drive Emission）测试）于 2023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乘

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GB19578-2021》标准规定燃料消耗量采用 WLTC 工况进行测定，而之前测

试采用 NEDC 工况，该标准规定新申请型式批准的车型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对已获

得型式批准的车型，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RDE 的引入和 WLTC 测试工况的更换使得

油耗和排放标准不断严格，促使电控系统朝着节能减排方向发展。 

D、纯电动驱动系统集成化趋势明显 

在新能源整车高安全、高性能、低电耗、低成本、小尺寸和轻量化的需求下，电驱动系统朝

着多合一高度集成的技术路径发展。“多合一”总成产品通过巧妙设计将电机、电控、减速器等

“深度集成”，减少彼此间的连接器、冷却组件、高压线束等部件，故价格、重量、体积上相对

结构集成型产品有明显降低。多合一系统从初步结构集成向深度系统集成，由二合一演变成三合

一乃至多合一，实现了更多的部件节省和功能复用。多合一系统由于集成度高、轻量化水平提升

和降本显著的因素，渗透率不断提升。根据 NE 时代数据，2023 年新能源乘用车三合一及多合一

系统累计出货量达到 545.4 万套，占总配套量的 65.5%。驱动系统集成化成为电驱动系统行业发

展的方向。 

E、电驱动各部件持续迭代优化，高功率密度成发展趋势 

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激烈，各主机厂与其供应链都在不断持续提升对产品迭代优化。随着新

能源高压车型不断出现和对性价比的追求下，高压、高功率密度成为各部件的发展趋势。对电机

而言，持续提高驱动电机转矩/功率密度与效率，提高电机转速，降低电机振动噪声和制造成本，

是新能源汽车发展对车用驱动电机的发展要求。《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提出到 2025、

2030 年和 2035 年驱动电机功率密度分别达到 5kw/kg、6kw/kg 和 7kw/kg。扁线电机具有槽满率

更高，可以降低电阻和铜损耗，转换效率高等优点，扁线电机的应用成为发展趋势，根据《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电驱动总成专题 2023 年度评审成果显示，扁线电机市场渗透率不

断提高，2022 年中国新能源车扁线电机市场占比 47.6%，预计 2025 年左右渗透率将超过 70%。

对电控而言，技术发展趋势为高安全性，高功率密度化以及高压化。由于 SiC 具有大禁带宽度、

高击穿电场强度、高饱和漂移速度和高热导率等优良特性可以满足高温、高功率、高压、高频等

多种应用场景。SIC 功率半导体器件凭借其优异性能被各大汽车产商所青睐，应用 SiC 功率器件

可以大幅实现电动汽车逆变器和 DC-DC 转换器驱动系统的小型轻量化，提升效率和增加峰值输

出功率；随着 800V 架构的新能源汽车逐步量产，为满足大电流、高电压的需求，电机控制器的

主驱逆变器将不可避免由硅基 IGBT 替换为 SiC-MOS。 

（3）主要技术门槛 

A、EMS 是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中变量最多、难度最大的控制系统，在技术上具有高度的复杂

性发动机管理系统是多变量多目标折衷优化且边界条件多变的控制系统，导致控制程序非常复杂，

随着国家法规对排放标准的不断提高和油耗的不断降低，EMS 需要控制的参数越来越多，每增加

一个参数，复杂程度将成倍增加。EMS 复杂性不仅体现在输入输出参数多，且参数之间相互影响，

调整某一模块的控制参数往往会影响其他模块的控制参数，大大增加设计控制系统的难度； 

EMS 复杂性也体现在输入参数和输出控制目标之间缺乏直接的控制逻辑关系，需要建立中间

变量来实现控制目标。 

B、EMS 是需要通过试错不断进行技术迭代的技术 

由于道路、自然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每个人驾驶习惯不同，车辆在行使过程中振动、颠簸、油

污、盐雾、排气腐蚀以及不同极端环境下气温、气压与海拔高度的差异，决定了车辆在实际使用

过程中遇到的工况种类远比试验阶段要复杂。工况的复杂程度也意味着软件工程师在设计程序时

不太可能预见并解决所有工况下的控制策略并选择合适的标定数据，在数百万种设计参数与工况

的组合中，若遗留了尚未解决的问题就可能会导致故障。所以 EMS 本质上是一个需要不断“试错”

的技术，需要通过车辆的大规模使用来验证程序设计和控制参数是否存在缺陷。EMS 的技术进步

是通过大规模产业化应用产生的故障反馈，不断提高软件设计水平和标定数据的恰当性来实现的。 

C、电驱动具有集成化、更新快、定制化的技术特点和低成本化的市场要求 

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汽车降价的寒气不断传导至供应链上游。基于电驱动产

品的定制化特性，集成化降本已成为电驱动市场的主流，能否快速推出满足客户需求的低成本产

品成为电驱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要求电驱动企业需要具备电驱动集成化设计能力、电力电

子设计能力、控制算法持续迭代能力、工程制造能力和极强的成本控制能力来满足电驱动产品的

发展趋势。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在汽油 N1 类 EMS 领域处于市场领先地位，在 M1 类交叉乘用车市场取得一定市场份额。

公司坚持客户乘用车化的发展战略，报告期内，公司 GDI 发动机 EMS 实现了在部分乘用车主机

厂的装机销售。公司初步实现了客户向乘用车转型的发展战略，报告期内，公司 EMS 在主流乘用



车市场实现销售 3,492.71 万元，目前，公司在主要使用 GDI 发动机的主流乘用车（轿车、SUV）

市场份额较小。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电动化的技术发展路径，在持续不断向 GCU/MCU、VCU 领域投入

大量研发资源的同时，依靠公司现有客户建立的强大销售网络，积极推进公司电动化产品的落地。

2023 年度，公司电动化产品（含 MCU\GCU\VCU\PCU 等）实现销售收入 10,254.39 万元，同比增

长 198.43%，公司初步实现了产品电动化的发展战略。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汽车产业迎来了全面深刻的百年巨变，产品结构向“绿色低碳、智能网联”转型。一方面，

在不断加严的汽车燃料消耗、污染物排放以及碳排放控制法规的背景下，汽车产品结构已经由传

统内燃机占绝对主导的格局，进入诸多技术并存的动力多元化时代。《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指出，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将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右。根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 958.7 万辆和 949.5 万辆，分

别增长 35.8%和 37.9%，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提升至 31.6%，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提前大幅度

超额完成 2025 年的产业发展规划。另一方面，汽车智能网联化技术发展迅速，相关整车企业在其

量产车型上已经装配辅助驾驶、部分自动驾驶级辅助驾驶系统产品。《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

2.0》指出，到 2025 年，我国 PA、CA 级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超过 50%，HA 级智能

网联汽车开始进入市场，C-V2X 终端的新车装配率达 50%，高度自动驾驶车辆首先在特定场景和

限定区域实现商业化应用，并不断扩大运行范围，到 2030 年，PA、CA 级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汽

车总销量超过 70%，HA 级智能网联汽车占比达 20%，C-V2X 终端的新车装配基本普及。到 2035

年，各类网联式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广泛运行于中国广大地区。智能网联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叠加

交汇，并实现大规模协同发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209,389.27 191,946.04 9.09 176,66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9,163.33 151,845.66 4.82 140,642.26 

营业收入 100,848.11 71,200.12 41.64 83,46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913.37 6,702.88 -26.70 13,75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346.26 4,067.46 -17.73 11,328.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7,265.55 -3,116.48 不适用 4,138.16 



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19 4.59 减少1.4个百分点 12.1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95 1.30 -26.92 2.8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93 1.28 -27.34 2.82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16.36 23.77 减少7.41个百分点 12.1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3,231.29 23,968.43 22,732.34 30,91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60.62 1,698.86 1,136.84 71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880.69 1,094.13 944.55 426.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655.15 -581.37 -2,487.17 2,458.1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29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户） 
4,27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王和平 0 13,397,369 25.86 13,397,369 13,397,369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龚本和 0 12,313,579 23.77 12,313,579 12,313,579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灵控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 2,706,000 5.22 2,706,000 2,706,0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吴章华 0 2,703,474 5.22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谭纯 -498,015 1,621,969 3.13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三组合 
未知 1,600,000 3.09 0 0 无 0 其他 

北京禹源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0 679,850 1.31 0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余俊法 0 526,789 1.02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未知 520,650 1.00 0 0 无 0 其他 

上海廷颐投资有

限公司－廷颐成

长 1 号私募基金 

未知 360,046 0.69 0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和平与龚本和为一致行动人；王和平为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灵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

合伙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848.11 万元，同比增长 41.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913.37 万元，同比下降 26.7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346.26 万元，同比下降 17.73%。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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